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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曾藹琪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選舉主席

經羅致光議員提名，並獲李啟明議員附議，

夏佳理議員獲選為小組委員會主席。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2. 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關注的，並不是《保護

臭氧層 (受管制製冷劑 )規例》 (下稱 “該規例 ”)的條文，而
是以一般公告形式發出，而並無提交前立法局省覽的《

〈保護臭氧層 (受管制製冷劑 )規例〉1994年 (生效日期 )公告
》 (下稱 “1994年生效日期公告 ”)是否有效。小組委員會察
悉，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與政府當局對 1994年生效日
期公告的效力，持不同意見，以及政府當局在此事上的

立場並不一致。他請議員注意由法律事務部編制，已

於 1997年 6月 27日及 1997年 6月 30日刊登憲報，但並無提
交臨時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名單 (於會議席上提交 )。他
表示，現時問題的中心是，效力成疑的，並非只是 1994
年生效日期公告，還包括並無提交臨時立法會省覽的全

部 25項附屬法例。主席表示，部分有關的附屬法例指明
某些相當重要法例的實施日期。在研究效力的問題方面

，小組委員會必須考慮有否任何市民受到針對他們而執

行，但卻並無法律效力的法例所影響。他認為，重新刊

登一則生效日期公告，指定一個不同的實施日期，未必

可解決有關問題，因為有關的法例不會具有追溯力。

3. 規劃環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 (環境 )解釋導致
就該規例訂立第二則生效日期公告的背景。他表示，該

規例由當時的總督會同行政局於 1993年 5月 11日訂立。該
規例第 1條規定，該規例須由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以憲報
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原意是希望該規例可於 1994年 1
月 1日實施，但出於錯誤，1994年生效日期公告並沒有以
法律公告形式，而是以第 4 7 9 4號一般公告形式於 1 9 9 3
年 12月 23日在憲報刊登，故並無提交前立法局省覽。有
關情況最近才被發現，而政府當局獲得的法律意見是，

當局必須刊登另一則生效日期公告，才能令該規例具法

律效力。因此，政府當局刊登了 1998年生效日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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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1999年 1月 1日為該規例開始實施的日期。規劃環境地
政 局 首 席 助 理

局長 (環境 )代表規劃環境地政局，對有關錯誤及該錯誤可
能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

4. 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 (立法 )就在立法過程中需
否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一事，詳述政府當局的意

見。他表示，《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章 )第 34條明確規
定，所有附屬法例在憲報刊登後均須於隨後的一次立法會

會議席上提交該會省覽。他曾參閱多本海外法律書籍，

包括加拿大及澳洲的法律書籍，而有關作者均認為，把

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屬強制性質。以過去 4年根據
第 1章第 34條所通過每年約達 30項決議的數字而論，立法
會在向政府當局轉授訂立附屬法例的權力方面，一直把

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視為立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

分，使議員得以監察該權力的使用情況。法律規定政府

當局須在憲報刊登附屬法例，而憲報則由政府印務局送

交立法會。他雖然並非完全清楚有關的提交過程，但卻

了解到實際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並非政府當

局，而是立法會秘書處。

5. 主席就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程序作出解

釋。他表示，附屬法例在憲報刊登後，便會列入下次立

法會會議的議程內。在實際運作上，附屬法例會在立法

會會議席上提交。即使接納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

屬強制性質，有關問題仍然存在，即沒有把附屬法例提

交立法會省覽，會否令立法過程不完整。把附屬法例提

交立法會省覽的目的，是讓立法會有機會作出修訂。如

立法會不獲告知有關訂立附屬法例一事，便無法行使其

可在訂明時限內修訂有關附屬法例的權力。主席表示，

依他之見，立法會議員會屬意贊同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

省覽屬強制性質，不然，他們便會喪失審議附屬法例的權

力。

6. 法律顧問表示，問題在於 “強制性 ”的含意上。依
他之見，就任何一項附屬法例的效力而言，如提交立法

會省覽的規定被視為屬強制性質，則第 1章第 20及 34條便
無法協調。第 1章第 20條規定，任何條例均在其刊登憲報
當日開始生效。換言之，任何條例均在其刊登憲報當日

開始實施。依法律顧問之見，第 34(1)條向獲授權訂立附
屬法例的政府官員加諸一項強制性責任，就是須把附屬

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便

會涉及容許立法會審議及修訂附屬法例的第 34(2)條。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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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屬強制性質，意旨政府當局必

須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第 34條的各項條文均無
訂明沒有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後果。政府當局

將須交代沒有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原因。如何

處理此項失誤，是政治而非法律問題。

7. 主席表示，如法律顧問的理解正確，就憲法而

言，政府無須把任何東西提交立法會省覽。立法會如欲

修訂任何附屬法例，便須藉議員法案作出。他詢問有否

任何個案，當中有人曾因在審議期間觸犯剛提交的附屬

法例所訂的某項罪行而被檢控。此乃相關問題，因為此

問題可使人瞭解附屬法例應於何時生效：在刊登憲報當

日，還是在提交立法會省覽當日，抑或在審議期限屆滿

當日。

8. 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 (立法 )表示，第 1章第 20
條與第 34條之間並無任何衝突。第 1章第 20條規定，任何
附屬法例均在其刊登憲報當日開始實施，而第 34(2)條則
是一項隨後加諸的條件，並訂明立法會有權修訂任何附

屬法例。如立法會通過決議修訂某項附屬法例，該附屬

法例須當作由憲報刊登該決議之日起修訂。

9. 議員同意，凡立法會沒有通過任何決議修訂某

項附屬法例，該附屬法例的生效日期應為在憲報刊登當

日。立法會已根據第 34(2)條妥為修訂的附屬法例的生效
日期，為刊登有關決議之日，而不是通過該決議當日。

如提交立法會省覽的規定被視為屬強制性質，而有關附

屬法例又沒有提交立法會省覽，該等附屬法例便不會由

第一天起生效。議員察悉，第34(5)條規定，立法會通過的
決議，須於通過後 14日內在憲報刊登。

10. 法律顧問提述並無提交臨時立法會省覽的附屬

法例名單時表示，該等附屬法例無一項須經立法會以第 1
章第 35條所訂的議決程序通過。他請議員注意某些實質

法例的生效日期公告，例如《 〈官方機密條例 〉 (1997年第 62
號 )1997年 (生效日期 )公告》 (1997年第 369號法律公告 )及

《 〈 1 9 9 7年法律服務立法 (雜項修訂 )條例 〉 ( 1 9 9 7年第 9 4號 )
1997年 (生效日期 )公告》 (1997年第 378號法律公告 )。

11. 規劃環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 (環境 )表示，他會
把有關的附屬法例名單交回行政署長，並會就應如何處

理上述情況一事，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

12. 主席在作出總結時表示，此事會有下列兩個可

能情況出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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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即使律政司同意法律顧問的意見，確定把附屬

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屬指引性質，這在法律上

仍可受到質疑；及

(b) 如律政司重申政府當局的意見，確定把附屬法

例提交立法會省覽屬強制性質，便會出現更正

的問題，並須予以處理。

主席表示，有關結論不單應適用於該規例，亦應同樣適

用於該 25項附屬法例。

13. 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 (立法 )表示，法庭在決定
任何一條法例的效力時，會把簡單的事項與會造成嚴重

後果的事項作出區分。他舉了新西蘭的一宗案件為例，

在該案件中，法庭裁定某項文書有效，因為如把該文書

裁定無效，可能會普遍造成相當不便。

14. 對於法庭在決定某法例的效力時，應考慮有關

後果此點，主席並不接納。法律顧問表示，不論政府當

局達致哪個結論，均須在法規中予以清楚反映。如某項

並無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被視為無效，便須在法

例中如此述明。法例亦應明確規定，附屬法例何時被視

為並無法律效力，是在其應提交立法會省覽當日，還是

在法庭裁定其無效後，追溯至其最初在憲報刊登當日。

他指出，清楚和明確同屬重要。

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責任

15. 李啟明議員要求當局澄清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

省覽的責任，以及有否既定程序依從。他表示，如政府

當局並無妥為就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作出預告

，議員便須翻閱每期憲報，自行鑑定哪些項目是附屬法

例。

16. 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 (立法 )表示，政府當局已
符合第 34(1)條的規定，在憲報刊登有關的附屬法例，並
將之送交立法會。把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工作，

實際上由立法會秘書處進行。政府當局不應被指須就

該 25項附屬法例並無提交立法會省覽一事負責。

17. 主席表示，進行討論的目的，並非要找出誰應

對附屬法例並無提交立法會省覽一事負責，而是要制訂

安排，以確保附屬法例可妥為提交立法會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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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律顧問表示，並非所有在憲報第 2號法律副刊
刊登的法律公告均屬附屬法例，有關例子包括行政長官

訂立的命令，以及立法會通過修訂《議事規則》的決議。

此等命令及決議均以法律公告形式刊登，但卻不屬於附

屬法例。要求立法會秘書翻閱所有法律公告，然後決定

哪些是附屬法例，並不公平。較佳的安排是，附屬法例

訂立人應就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向立法會秘

書作出正式預告。在接獲有關預告後，立法會秘書便安

排在下次立法會會議席上提交有關的附屬法例。立法會

秘書處及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現正就該擬議安排進行商

討。議員同意，該擬議安排就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各項

附屬法例，提供明確的程序。

日後的工作

19. 規劃環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 (環境 )表示，已提

交立法會省覽的《 〈保護臭氧層 (受管制製冷劑 )規例 〉 1998
年 (生效日期 )公告》，似乎與名單所載的 25項附屬法例不
同，故建議分開處理該等附屬法例。然而，議員認為，

問題的性質相同，故應一併處理。主席表示，既然有關

行業一直遵守《保護臭氧層 (受管制製冷劑 )規例》，在憲
報重新刊登一則生效日期公告，指定一個新的生效日期

，可能對該規例適用。不過，此做法可能並不適用於名

單所載的其他附屬法例。在處理此事方面，法律顧問請

議員注意一個邏輯問題。他表示，如 1994年生效日期公
告被視為已有效訂立，政府當局便無權刊登 1998年生效
日期公告。因此， 1998年生效日期公告作為一項附屬法
例的地位便會出現問題，令立法會便無法予以修訂或廢

除 。

然而，如結論是 1994年生效日期公告並未有效訂立，則
上述問題仍然存在，即在刊登第二則生效日期，指定一

個不同的生效日期，是否解決有關問題的最佳方法。

20. 助理秘書長 1請議員注意此一規則：凡立法會已
對某一議題作出決定而該議題是以不通過的方式作決，

則在同一會期內，不得就該議題再行動議議案。她表示

，如把 1998年生效日期公告廢除，可否在同一會期內再
將與該公告有關的決議提交立法會，便成疑問。

21. 為解決有關問題，主席建議政府當局可考慮制

定確認條例，以確定 1994年生效日期公告及有關的附屬
法例，均由首次刊登憲報當日起生效。

22. 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 (立法 )表示，如當局根據
該規例提出檢控，被告人便可辯稱，由於 1994年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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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告並無提交立法會省覽，故該規例並無效力。把 1998
年生效日期公告刊登憲報並提交立法會省覽，將會消除

此不明確的情況。現時作出此舉，便可解決此事。此外

，

此方法的優點是，在該兩則公告在憲報刊登的相隔期間

，任何人就已作出的任何事情尋求糾正的權利，均不會

受到影響。

23. 主席指出，如議員在審議期限屆滿之前，並無

修訂或廢除 1998年生效日期公告，根據不否決或不提出
修訂的議決程序，該公告便會視為獲得通過。在此情況

下，該規例便會有兩個生效日期公告。法庭將難以決定

該規例的生效日期是 1994年 1月 1日，還是 1999年 1月 1
日。此外，立法機關容許兩則生效日期公告同時存在，

亦不恰當。

24. 法律顧問認為，在憲報刊登 1998年生效日期公
告已造成混亂，而此混亂情況可藉制定確認條例避免。

律政司副法律草擬專員 (立法 )表示，制定確認條例，重新
確定 1994年 1月 1日為該規例的生效日期此舉，會剝奪有
關人士在該兩個生效日期之間所取得的權利。

25. 法律顧問回應時表示，既然政府當局已證實不

曾根據該規例採取任何檢控行動，而且有關行業一直遵

守該規例，故即使確定該規例的原本生效日期有效，亦

不應會有任何投訴。不過，他指出，是否有人已根據 1994
年生效日期公告提出任何私人檢控，則不得而知，況且

有關罪行均受訴訟時效規限。

26. 小組委員會在總結有關討論時同意，主席應

在 1999年 1月 22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作出口頭匯報，並
要求內務委員會主席在下周一與政務司司長會面時與其

討論此事。為使政府當局有更多時間找尋處理有關問題

的最佳方法，議員同意應藉決議，把 1998年生效日期公
告的審議期限延展至 1999年 2月 10日。

(會後補註：在 1999年 1月 22日舉行的會議上，內務委員會
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有關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省

覽的事宜。 )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2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時 35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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